
重要事項  

按摩院牌照申請人須知  

 

應該做的事項  

 

  應  寫信或打電話給規劃署，查詢擬開設按摩院的地

點是否須要得到「規劃許可」。  

  應  把申領牌照的處所的平面圖和空調／通風系統設

計圖則各一式三份，連同申請書一併提交 警務處

牌照組，而上述平面圖和設計圖則應以公制單位

及按不少於 1:100 的比例繪製。  

  應  聘用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進行消防裝置及設備的

安裝／改裝／加裝工程。  

  應  聘 用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(通 風 系 統 工 程 類 別 )驗 證 機

械通風系統的安裝／改裝／加裝工程及有關的通

風系統圖則是否符合規定。  

 

不應做的事項  

  不應  揀選位於工業大厦內的處所。  

  不應  揀選指定作緊急用途的地方內的處所。  

 

 

*  上 述 指 引 旨 在 協 助 申 請 人 遵 行 各 項 消 防 規 定，申 請 人 必 須 同 時 遵 辦 發

牌 當 局 及 政 府 其 他 部 門 所 規 定 的 事 項 。  

 


